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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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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51号

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天星，首席执行官。  

委托代理人王嫦虹，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董春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卫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培明，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4月7日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06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嫦虹、董春岛，被告委托代理人杨

培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9年3月，原告注册了www.asiaec.com域名，建立了“ASIAEC亚商”网站，该网站系具有在线展示、

在线查询、在线支付等功能的办公设备购物网站。为实现上述网站功能，原告制作了大量网页，包含文章、图片、文字

说明等内容。同时，为明确网站建立的宗旨，原告将公司的广告语“ASIAEC亚商——满足所有办公需求”作为主页标

识。原告对www.asiaec.com网站上的内容享有著作权。2005年10月，原告发现被告开办的www.staples.sh.cn网站有抄

袭原告网页内容的行为。被告未经原告授权，在其网站上转载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两篇文章即《办公室墙面装修》、《办

公室天花装修》，并使用与原告广告语近似相同的“STAPLES——满足办公所需”作为其主页标识，上述行为严重侵犯

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2、被告在《文汇报》及被告网站首页上

发表声明，澄清事实，并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50万元，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调查费用

人民币3,000元。  

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要求保护的广告语是“满足所有办公需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一组原告的商务采购手册、广告宣传资料、快递封套、印刷合同、办公场所和运

输车辆的图片等；2、(2006)沪静证经字第614号公证书、(2006)京证经字第16035号公证书；3、原告员工王彦成的身份

资料、聘用合同、声明及原告的说明；4、一组被告的导购手册；5、一组其他办公用品经销商的网站首页打印件；6、

OnlineNIC域名查询结果两份；7、律师费发票5万元、公证费发票3,000元。  

被告史泰博公司辩称：1、“满足所有办公需求”是个“满足……需求”的通用词组，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

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范围。被告使用的“STAPLES——满足办公所需”直接表明公司经营方向和目的，不构成对原告的侵

 



害。2、关于被告在网站上刊载的《办公室墙面装修》和《办公室天花装修》两篇文章，是从常州长颈鹿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转载来的。原告称该两篇文章是其员工王彦成的职务作品，但其仅提供了员工王彦成的证词和原告自

己的说明，而王彦成又未到庭作证，故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该两篇文章的著作权人。同时，被告对原告以自己网

站上记载的时间来证明其是在2003年12月4日上传该两篇文章的表示异议，因为原告完全有可能对此作修改，且被告有

证据证明在其他网站上有相同的文章早于原告刊载。因此，被告认为其并未侵害原告的著作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

部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06)沪证经字第4179号公证书及所附光盘；2、沈阳宏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网页

打印材料；3、被告网页的打印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于2003年7月出版的《亚商在线商务采购手册》内页上方印刷有“www.AsiaEC.com  满足所有办公需求！”字

样。同时，在原告使用的快递信封、产品宣传资料上印刷有“AsiaEC亚商  满足所有办公需求！”字样。2003年12月4

日，原告网站上刊载了《办公室墙面装修》和《办公室天花装修》两篇文章。2004年5月27日， life.icxo.com网站的

工作室栏目中刊载了“如何装修办公室墙面”一文，该文内容与原告网站上刊载的《办公室墙面装修》内容一致，文章

尾部标明“来源：亚商”。  

被告成立于2004年10月21日，在该公司的《导购手册》左上角及网站(www.staples.sh.cn)页面的左上角载有

“STAPLES  满足办公所需”字样。2005年9月30日，被告在其网站软文中心栏目中刊载了《办公室天花装修》和《办公

室墙面装修》两篇文章，内容与原告网站的两篇文章一致。  

上述事实由原告的商务采购手册、广告宣传资料、快递信封，(2006)沪静证经字第614号公证书，被告的导购手册

等证据以及本院的审判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原告是否对“满足所有办公需求”广告语享有著作权？被告使用了“满足办公所

需”是否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第二，原告是否对《办公室天花装修》和《办公室墙面装修》两篇文章享有著作权？被

告在其网站上刊载前述两篇文章是否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

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条件，而“满足所有办公需求”只是一句动宾结合的常用短

语，表达形式简单，不具有独创性，故不构成作品。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使用“满足办公需求”侵犯其著作权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不具有权利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2006)沪静证经字第614号公证书记载，原告的网站上刊载了

《办公室墙面装修》和《办公室天花装修》两篇文章，上传时间分别为“2003-12-04  16：30：55”和“2003-12-

04  16：33：00”。虽然被告对前述上传时间不予确认，并辩称上传时间原告是可以自行修改的，但被告未提供相应证

据，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其他网站早于原告刊载时间已经刊载了相同的文章。被告向本院提交

了两份证据，一份是(2006)沪证经字第4179号公证书，记载了2004年1月31日，有网友在bbs.sinoaec.com网站的软件应

用版块中上传了一个名为“办公室墙面装修”的贴子，该贴子中注明“发表时间：2002-12-4 14：17：48”；另一份是

被告于2006年5月15日打印的沈阳宏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网站刊载有《办公室天花装修》的页面，该页面显示“发布日

期：2003-09-11”。本院认为，首先，bbs.sinoaec.com网站上“办公室墙面装修”帖子显示的上传时间晚于原告网站

刊载该篇文章的时间，该帖子中所载的发表时间不能排除系帖子自注，故仅此尚不足以证明该篇文章早于原告发表；其

次，被告虽提交了沈阳宏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网站页面打印件，但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提供了(2006)京

证经字第16035号公证书证明该系争网页上并未刊登《办公室天花装修》一文。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系通过公证形式取

得，证明力大于被告的证据，而被告又无其它证据佐证，故对被告关于有《办公室天花装修》文章早于原告在其他网站

刊载的事实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因此，鉴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有相同的文章早于原告发表，故本院确认原

告对《办公室墙面装修》、《办公室天花装修》享有著作权。被告在其网站上转载该两篇文章，既未注明文章的出处，

亦未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鉴于原告实际损失和被告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本院将根据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的

性质、后果、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合理地消除因被告侵权给原告造成

的影响，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在www.staples.sh.cn网站上刊登启事，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  

据此，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停止对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享有的《办公室墙面装修》、《办公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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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装修》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www.staples.sh.cn网站首页上连续刊登72小时声

明，向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三、被告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1万元；  

四、驳回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775元，由原告北京亚商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830元，由被告史泰博商贸有限

公司负担人民币8,9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国泉 

审 判 员 吴登楼 

代理审判员 陆 萍 

二○○六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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